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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证明文件文书

类：

（1）证书、执照，

文本相符，文书上

的签名、印鉴、日

期；

（2）档案查询；

（3）公证书副本。

2.证明法律事实

类：

（1）出生、生存、

死亡、身份、曾用

名、住所地（居住

地）、学历、学位、

经历、职务（职称）、

资格、有无违法犯

罪记录、婚姻状况、

1.证明文件文书类

（1）证书、执照，文本相符，文书上的签名、

印鉴、日期：自然人的，每件 100 元；法人和其

他组织的，每件 300 元；涉及财产关系的加倍收

取；

（2）档案查询：40 元/卷；

（3）公证书副本：20 元/件。

2.证明法律事实类

（1）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曾用名、住所

地（居住地）、学历、学位、经历、职务（职称）、

资格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、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

选票、指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：80 元/件。

（2）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、资信等：300 元/

件。

（3）公民个人存款、经济收入、纳税：200 元/

件。

（4）证明房屋产权、财产所有权：500 元/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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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属关系、选票、

指纹等有法律意义

的事实；

（2）法人和其他组

织的资格、资信等；

（3）公民个人存

款、经济收入、纳

税；（4）证明房屋

产权、财产所有权；

（5）制作票据拒绝

证书、查无档案记

载；

（6）证明不可抗力

事件、意外事件；

（7）财产继承、赠

与、接受遗赠；

（8）委托书；（9）

赋予债权文书强制

执行效力；（10）

遗嘱公证；

（11）证人、证言

及书证保全；

（12）声像资料、

电脑软件保全，物

的保全，侵权行为

和事实证据保全；

（5）制作票据拒绝证书、查无档案记载：400 元

/件。

（6）证明不可抗力事件、意外事件：300 元/件。

（7）财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：①受益额 100

万元及以下的部分，按不超过 0.5％收取；超过

100 万元不满 500 万元的部分，按不超过 0.4％

收取；超过 500 万元不满 1000 万元的部分，按

不超过 0.3％收取；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，按不

超过 0.1％收取；②居民房产可选择按房产面积

计价的方式，收费标准为 65 元/平方米，与按标

的金额比例计价方式相较从低收取。证明单方赠

与或受赠的，减半收取。单套居民房产办理公证

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1万元。

（8）委托书：个人，200 元/件；法人或其他组

织，500 元/件。

（9）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：公证费可分

为两个阶段收取，第一阶段在办理债权文书公证

时收取，第二阶段在出具执行证书时收齐其余费

用，两阶段收费合计不超过所办合同总额的

0.18％。债权文书公证按比例收费，不足 500 元

的按 500 元收取（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文书除外）。

（10）遗嘱公证：200 元/件。

（11）证人、证言及书证保全：200 元/件。

（12）声像资料、电脑软件保全，物的保全，侵

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：①声像资料、电脑软件

保全，不低于 800 元/件；②物的保全：不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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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手续费。 不低于 1000 元/件，其他物证保全不低于 400 元

/件；③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，不低于 900

元/件。以上各证据保全事项可根据工作量协商

收费。

（13）手续费：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，申请人要

求撤回的，未经审查的，每件收取 10 元；已经

审查的，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 50%收取。


